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周秉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连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连富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8,110,747,751.39 105,104,430,417.06 103,666,163,445.74 4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9,472,860,596.56 20,288,838,205.45 18,955,094,596.85 143.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32,083,335.80 3,242,515,238.06 3,242,515,238.06 -62.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7,479,182,107.50 23,585,271,705.00 21,663,859,929.74 -2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24,853,066.67 799,735,792.37 56,237,736.40 -26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66,543,688.43 794,970,064.21 51,436,607.03 -385.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4.02 4.06 0.30

减少

8.0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67 0.0999 0.0035 -156.7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67 0.0999 0.0035 -157.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727,346.70 -19,235,005.55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2,628,601.80 876,323,833.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5,606.00 899,024.66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300,552,375.74 300,552,375.7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0,882,326.00 -4,958,404.0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93,113.20 1,693,071.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13,313,970.52 -213,680,629.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9,313.19 96,356.22

合计

708,226,740.33 941,690,621.7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591,02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17,796,182,527 54.66 9,934,157,901

无 国有法人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

司

1,555,555,554 4.78 1,555,555,554

未知 未知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237,666,665 3.80 1,237,666,665

未知 未知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自有资金

1,222,222,221 3.76 1,222,222,221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973,568,753 2.99

未知 未知

华安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

限公司

－

客户资金专户

1

号

（

交易所

）

?

833,333,332 2.56 833,333,332

未知 未知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5,555,555 1.71 555,555,555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371,731,600 1.14

未知 未知

招商财富

－

光大银行

－

王

斌

333,333,333 1.02 333,333,333

未知 未知

招商财富

－

光大银行

－

刘

辉

333,326,666 1.02 333,326,666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7,862,024,62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73,568,75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1,7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

－

农业银行

－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银华基金

－

农业银行

－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发起

人

。

上述股东之间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公司募集的资金有部分尚未支付，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经营亏损应计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资产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系公司收购的尾矿资产入账

应付账款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尚未支付的收购资产款及应付工程款等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系即将到期的长期负债转入所致

股本增加是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

资本公积增加是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本溢价及收购资产溢价增加

未分配利润减少是钢铁行业整体行情持续低迷导致本期大幅亏损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大幅增加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是当期可弥补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本期使用募集资金向集团购买资产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收购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选矿相关资产、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以及尾矿库资产事项，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已于2015年5月26日到账。截至2015

年7月23日，上述相关资产已交割完毕，房产、车辆等资产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该等过户手续办理不影

响公司正常使用相关资产。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母公司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2013年1月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份，自非公开发行完

成之日（2013年1月30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2015年5月28日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份，自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钢材市场低迷，下游行业需求不振，钢材价格持续走低，公司预计至下一报告期累计净利润仍为

亏损。

公司名称：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秉利

日期：2015-10-29

证券代码：600010�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44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出

席董事十四名，实际出席董事十四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5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10月30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10�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15-045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在包钢宾馆二楼会议室召

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郝润宝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1项议案，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

实地反映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公司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

发现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919� � �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公告编号：临2015-050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8日披露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经事

后核查，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修订披露如

下：

原披露情况：不适用。

修订后披露情况：

适用。

本公司2015年8月8日发布公告，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

团” ）的通知，获悉中远集团拟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0日起停牌。

该重大事项后续进展情况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和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公司代码：601919� � � �公司简称：中国远洋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马泽华、执行董事总经理姜立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润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唐润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52,494,801,585.58 148,820,394,026.43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471,209,010.70 24,379,162,248.53 0.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61,868,645.31 4,393,554,688.28 28.8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4,108,242,107.55 47,427,073,683.43 -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8,218,771.26 -654,306,183.05 12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14,469,963.16 -1,989,281,874.56 -91.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0.77 -2.73

增加

3.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6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6 1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98,745.22 -320,111,760.24

主要为拆解退役船舶处置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987,376.38 4,111,648,476.65

主要为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转拨付的船舶报

废补助资金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8,108,525.61 29,039,796.76

主要为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10,777,388.57 28,359,734.54

主要为应收账款拨备回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2,650,864.10 -91,229,498.71

主要为亏损合同计提的预计

负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65,092,079.56 377,366,860.93

主要为根据合同完成情况回拨

以前年度计提的亏损合同预计

负债

所得税影响额

-30,519,076.34 -106,450,109.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1,248,249.37 -25,934,766.26

合计

103,930,602.51 4,002,688,734.4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383,06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5,318,082,844 52.06 0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566,744,736 25.12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0,881,615 1.77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72,000,000 0.70 0

未知

0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4,466,500 0.53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7,960,389 0.27 0

未知

0

其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7,195,772 0.27 0

未知

0

其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4,355,038 0.24 0

未知

0

其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3,734,937 0.23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23,500,000 0.23 0

未知

0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2,347,555 0.22 0

未知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5,318,082,844

人民币普通股

5,318,082,84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566,744,736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66,744,7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0,881,615

人民币普通股

180,881,615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72,000,000 72,0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4,46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66,5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7,960,389

人民币普通股

27,960,38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7,195,772

人民币普通股

27,195,77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4,355,038

人民币普通股

24,355,03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3,734,937

人民币普通股

23,734,937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2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2,347,555

人民币普通股

22,347,5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注：截至2015年9月30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通过其所属公司持有81,179,500股H股，占公司已

发行H股的3.15%,该数额包含在HKSCC� NOMINEE� LIMITED�持股总数中。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及其所属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52.85%。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应收股利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应收股利余额226,011,633.86元，较年初增加216,656,164.06元或2315.82%。

期内，有关联合营单位宣告分配股利带来期末余额上升。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截止2015年9月30日， 本集团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1,381,205,133.34元, � 较年初增加724,649,

370.91元或110.37%，增加主要来自期内购买理财产品及从非流动资产科目转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其他流动资产余额398,629,733.39元，较年初减少208,105,483.70元或34.3%。

减少主要来自将一年内到期的部分从本项目转出。

应付利息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应付利息余额455,425,725.06元，较年初增加171,210,087.92元或60.24%。增

加主要来自于本期计提的应付中期票据等利息。

应付股利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应付股利余额243,496,175.13元，较年初增加240,319,569.92元或7565.30%。

期内，所属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宣告分派2015年中期股息，带来期末余额相应增加。

预计负债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预计负债余额为325,180,266.38元，较年初减少271,020,383.44元或45.46%，

减少主要来自根据合同完成情况回拨以前年度计提亏损合同预计负债。

长期应付款

截止2015年9月30日， 本集团长期应付款余额为519,242,441.71元， 较年初减少607,352,091.92元或

53.91%，减少主要来自长期应付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为-11,580,451.36元，上年同期为-7,474,327.04元，本期计提坏账损失较上年同期减

少为变化主要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31,683,466.15元，较上年同期收益减少41,007,062.09元或439.82%。期内,所持

有股票增值权公允价值变动为损失,上年同期为收益。

营业外收入

本期营业外收入为4,159,215,301.1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93,732,618.99元或122.96%。期内，收到控股股

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转拨付的船舶报废更新补助资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是主要的原因。

营业外支出

本期营业外支出为458,908,083.4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41,457,590.90元或61.77%。减少主要来自本期处

置船舶产生的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3,862,283,962.38元， 较去年同期净流出1,180,224,383.51元增加净流出

2,682,059,578.87元或227.25%。期内，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9,182,240,406.11元，投资支付的现金同

比减少6,932,936,712.50元,减少均主要来自理财资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

同比减少1,392,479,178.25元，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726,220,969.35

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2,491,188,246.72�元，较去年同期净流出9,396,044,233.11元减少净流出

6,904,855,986.39元或73.49%。 期内，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22,821,365,080.18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4,933,510,

210.47元。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为23,512,821,068.37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725,064,118.48元。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2015年8月8日发布公告，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

团” ）的通知，获悉中远集团拟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0日起停牌。该重

大事项后续进展情况请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和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没有新增的承诺事项。所有承诺均按承诺要求全面履行，具体承诺事项详见2013年年度报

告。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业务板块运营数据

集装箱航运业务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本集团集装箱航运业务的货运量为2,490,596标准箱，较去

年同期减少0.5%。前三季度集装箱航线货运量累计为7,284,542标准箱，较去年同期增加4.18%。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团经营船队包括183艘集装箱船舶，运力达865,972标准箱。同时，持

有10艘集装箱船舶订单，合计117,960标准箱。

干散货航运业务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 本集团干散货运输完成货运量3,883.21万吨， 同比减少

7.4%。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累计

2015

年

7-9

月

2014

年

7-9

月

同比增

减

%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同比增

减

%

分航线货运

量

（

吨

）

国际航

线

32,654,416 33,385,527 -2.19 98,212,495 107,348,381 -8.51

国内沿

海航线

6,177,638 8,549,975 -27.75 19,506,418 24,641,939 -20.84

分货种货运

量

（

吨

）

煤炭

12,776,411 13,862,299 -7.83 40,190,758 48,962,079 -17.91

金属矿

石

19,330,294 18,960,987 1.95 55,810,768 54,317,242 2.75

粮食

3,653,422 4,993,034 -26.83 11,119,983 15,995,086 -30.48

其他

3,071,927 4,119,182 -25.42 10,597,404 12,715,913 -16.66

货运周转量

（

千吨海

里

）

191,132,517 191,735,897 -0.31 548,767,286 610,078,663 -10.05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团经营干散货船舶213艘（2014年末：255艘），2134.81万载重吨。同

时，本集团持有干散货船舶新船订单40艘，3,474,200载重吨。

码头业务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本集团集装箱码头业务总吞吐量为17,651,269标准箱，较去

年同季上升0.3%。前三季度码头业务总吞吐量为51,483,104标准箱，较去年同期上升2.8%。

码头吞吐量

（

千标准箱

）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累计

2015

年

7-9

月

2014

年

7-9

月

同比增

减

%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同比增

减

%

环渤海湾

6,460,768 6,313,027 2.3 19,221,280 18,859,453 1.9

长江三角洲

2,419,917 2,528,113 -4.3 7,613,441 7,459,920 2.1

珠江三角洲及東南沿岸

6,390,684 6,317,567 1.2 17,479,205 16,749,707 4.4

海外

2,379,900 2,446,682 -2.7 7,169,178 7,017,876 2.2

集装箱总吞吐量

17,651,269 17,605,389 0.3 51,483,104 50,086,956 2.8

公司名称：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泽华

日期：2015-10-28

股票代码：002724�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15-048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1,166,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915�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为11,166,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915%。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3、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18号文规定，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从

2015年7月8日起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份公司” 、“海洋王” ）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股本为350,000,000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55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A股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50,000,000股，并于2014年11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400,000,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40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350,418,69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87.6%。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市公告书》中所作的承诺

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承诺：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已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上述股

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本公司作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以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所持发行人的部分股票。其中，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本公司有减持意向，但本公司承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数量的25%，且转让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本公司在转让所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发行人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

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至本公司减持期间，如发行人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将相应进行调整。如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将归发行人所有。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在减持之日起

10日内交付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与上述所得相等金额的应付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本公司将违规

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入交付至发行人。

2）公司股东田清玖、车建生、李毓娟、石小靖、张豫川等137名自然人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3、其他承诺

2015年7月13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承诺：从2015年7月8日起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5、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

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1,166,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915�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为11,166,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915%。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为137名，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类别为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4、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上市流

备注

1

艾静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2

敖晓青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3

宾强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4

曹广阔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5

曹莲真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6

曾国惠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7

车建生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8

陈芳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9

陈海云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10

陈建梅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1

陈宽平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2

陈丽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3

陈璐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4

陈武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5

程鹏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6

邓彩红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7

邓滢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18

董国英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19

杜海燕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20

杜海舟

66,000.00 66,000.00 66,000.00

21

段辉军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22

方璋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3

甘树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4

干卫京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5

贵勇军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6

郭毅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7

郭苑梅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8

韩国令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29

韩卫华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30

郝立萍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31

胡桃山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2

胡桃英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3

胡益民

66,000.00 66,000.00 66,000.00

34

黄李权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5

黄丽辉

44,000.00 44,000.00 44,000.00

36

黄献伟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37

黄志英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38

贾荣丽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39

蒋学武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

金智慧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41

靳爱红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42

柯丽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43

赖北兰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4

李宝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5

李兵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46

李兵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47

李楚弟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48

李付宁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49

李恒丽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50

李惠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51

李健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52

李盛创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53

李霞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54

李永生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55

李毓娟

170,000.00 170,000.00 170,000.00

56

李云渊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57

刘剑革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58

刘丽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59

刘琪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

刘淑清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61

刘霞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62

刘义堂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63

刘志宏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64

刘志梅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65

卢路妹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66

卢云惠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67

罗华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8

罗晓丹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69

骆游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70

马斌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71

马代江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72

缪慧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73

彭杰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74

彭湘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75

彭跃进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76

邵刚

55,000.00 55,000.00 55,000.00

77

石小靖

170,000.00 170,000.00 170,000.00

78

宋军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79

苏万龙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80

覃伟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81

唐凌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82

田家静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83

田清玖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84

田素贞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85

万小军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86

王春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87

王定鑫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88

王海涛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89

王克丽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90

王莉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91

王熙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92

王振勇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93

魏邓群

66,000.00 66,000.00 66,000.00

94

魏清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95

魏容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96

魏晓霞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97

吴德兵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98

吴伏梅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99

吴静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00

向三建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1

肖芬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02

杨光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3

杨桂民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04

杨巍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05

杨文芳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06

杨旭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7

杨兆明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108

杨志国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09

叶小兰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10

尤国彬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11

余春美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12

喻志强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13

展峰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14

张嫦莉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115

张德发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16

张笃丽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17

张光余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18

张桂英

84,000.00 84,000.00 84,000.00

119

张菊芬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120

张蕾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21

张莉萍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122

张绍飞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23

张雪梅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24

张豫川

170,000.00 170,000.00 170,000.00

125

赵桂荣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26

赵汝诚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27

赵亭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128

赵秀萍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29

郑汉雨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30

郑瑞君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131

周海波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32

周剑玲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33

周银建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34

朱冬儿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35

邹广恩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36

邹小平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37

邹珍珍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合计

11,166,000.00 11,166,000.00 11,166,000.00

注：

1、 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数

量的25%，且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尚有23,625,000�股处于质押

状态，待其与相关质权方解除质押手续后方可解除限售；

2、2015年7月13日，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18号文规定承诺从2015

年7月8日起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持有海洋王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海洋王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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